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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公告
互换通发展计划

为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共同发展，2022年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证券及期
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出联合公告，表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亦称为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基础设施
机构）将开展香港与内地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机制（以下简称“互换通”）。该联合公告载列
于此处。 

中港互换通

“互换通”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连接，参与两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机制安
排。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一直透过其结算附属机构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与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基础设施，这将为香港及国际投资者
提供交易及清算服务，以便于其参与中国内地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也便于中国内地投资者参与香
港金融衍生品市场。“互换通”将准许香港及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内地银行间利率互换市场，而无需
变更其现有的交易及结算惯例做法。 

根据“互换通”机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从而准许香港及国际投资者透过
获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外第三方交易平台参与中国内地银行间衍生品市场，而无需变更其交易惯
例做法。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会向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传送
实时交易资料，支持该等交易的高效清算。而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
公司的任务是打造清算连接，其中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负责向香港及国际投资者提供中央清算服
务，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则负责向中国内陆投资者提供中央清算服务。这两家清算所
将进行每日保证金管理及互相的结算支付，同时还将设立一个中央交易对手方保证金款项以对违约
风险进行管理。

计划初期先开通中港“北向通”（即香港投资者及其他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内地金融衍生品市场），同
时仅在未来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即中国内地投资者参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

https://www.sfc.hk/TC/News-and-announcements/Policy-statements-and-announcements/Joint-Announcement-of-the-PBoC-the-SFC-and-the-HK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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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通”将遵守两地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计划的“北向通”会一直遵守现行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
市场对外开放政策框架，同时尊重国际惯例做法，便捷境外投资者进行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交易
和风险对冲。可交易标的初期为利率互换产品，其他品种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开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共同发出的联合公告，香港
与内地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机构将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建立健全监管合作安排和联络协商机制，
以及建立有效机制，及时处理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公平交易秩序。

预计“互换通”将在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于2023年1月初启动，该等准备工作包括完成相关规
则制定和系统建设以响应市场参与者实际需求，以及获得相关监管许可。

其他中港互联互通计划

香港和中国内地之前已经启动若干其他互联互通计划。于2014年启动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计划使得
两地市场投资者能够在另一市场透过其当地经纪商及清算所买卖股票。于2017年启动的债券通则准
许投资者在互相的债券市场上买卖。该互联互通计划的最新添加内容是于2022年7月4日新启动的交
易所买卖基金互联互通计划，该项计划准许部分合资格的交易所买卖基金互相在各自的市场上买
卖。

2022年7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亦表示其已更新与香港的货币互换安排，达成一项永久性约定，这是
两地之间首个长期性互换协议。该协议的规模亦已从5000亿人民币（约5900亿港元）拓展至8000亿
人民币（约9400亿港元）。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该项更新可为香港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支持，并有
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以及促进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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